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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津貼（ 2023/24 學年）  

常見問題  

 

申請資格  

問 1：  甚麼人士符合學生津貼的資格準則？  

 
答1：  學生津貼不設資產審查。所有於申請日在香港提供本地

或非本地課程的中學日校、小學和特殊學校（包括公營

學校、直接資助計劃學校、英基學校及私立學校）及幼

稚園（不論是否參加幼稚園教育計劃）就讀的學生 1 皆

可獲得有關津貼，但夜校學生、自修生、持學生簽證來

港就學及持有入境事務處發出擔保書（坊間一般稱為

「行街紙」）的學生則不符合資格。  

 
考慮到部分學生理應符合上述的條件但因特殊情況而

入讀其他課程，我們視以下學生為符合資格獲得這項津

貼：   

(a) 在有關學年的 9月 1日年滿 2歲 8個月因有特殊需要

而入讀由社會福利署資助的特殊幼兒中心的兒

童；   

(b) 就讀於由教育局資助的全日制啟動課程的新來港

兒童；以及   

(c) 就讀職業訓練局為中三離校生而設的全日制課程

的學生。  

 
1 幼稚園學生必須在有關學年的 9 月 1 日年滿 2 歲 8 個月，

方符合資格獲得學生津貼。  

 

問 2：  如有超齡的學生就讀中小學或特殊學校，其年齡會否影

響他們領取有關津貼的資格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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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2：  不會。所有在港就讀幼稚園及中小學（包括特殊學校）

的學生，不論年齡，均可獲得這項津貼。  

 
問 3：  插班生可否申請學生津貼？  

 
答3：  插班生（一般是新來港學生）如在該學年的 6 月 30 日

前入學，仍可申請學生津貼。在這情況下，申請人須根

據有關通函於該學年 7 月的指定日期或以前將填妥的

紙本申請表格透過學校交回教育局。  

 

申請程序  

電子申請  

問 4：  預填電子表格與空白電子表格有何分別？  

 
答4：  「持續申請人」（即於上學年成功申請學生津貼的申請

人）經一次性驗證碼成功核實身份後可獲取預填電子表

格，預填電子表格已預填學生及申請人的基本資料，「持

續申請人」只須核對預填表格上有關學生及申請人的資

料，並填寫學生的班別，便可透過數碼簽署遞交電子申

請。  

 
新申請人或未能透過電子平台成功核實身份的申請人

需填寫空白電子表格。申請人須輸入有關學生及申請人

所有的資料，亦可新增學生，以便一次過為所有合資格

的子女遞交電子申請。  

 
問 5：  如申請人未能在電子平台開放的時段內遞交申請，教育

局會否仍接受電子申請？  

 
答5：  如申請人未能在電子平台開放時段內遞交電子申請，仍

可將填妥的紙本申請表格交回學校辦理。惟家長只可為

每名合資格學生透過電子或紙本方式遞交一份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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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6：  申請人可以怎樣知道教育局已收到其遞交的電子申請，

及查詢申請進度？  

 
答6：  教育局會以短訊及／或電郵通知申請人有關收到電子

申請及相關事宜，申請人可於電子平台查看申請進度，

亦可應教育局的要求於電子平台更新或修改資料，以及

上傳補充文件等。  

 
問 7：  申請人是否可以為就讀於幼稚園或私立學校的學生遞

交電子申請 ? 

 
答7：  現階段申請人暫未能為於幼稚園或私立學校就讀的學

生遞交電子申請。申請人可以將填妥的紙本申請表格交

回學校辦理。  

 
問 8：  教育局會何時全面推行電子申請？  

 
答8：  由 2023/24 學年起，申請人可以為就讀於官立學校、資

助學校（包括特殊學校）、按位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的

學生遞交學生津貼電子申請。教育局會適時檢視電子申

請推行的情況，並正籌備將電子申請逐步推展至所有學

校。  

 
問 9：  教育局會否提供參考資料，以協助申請人填寫電子表

格？  

 
答9：  申請人可掃描以下二維碼，細閱電子申請程序指引及

瀏覽如何填寫電子表格短片，以了解詳情：  

 
申請程序指引 如何填寫電子表格短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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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可在教育局網頁（www.edb.gov.hk）（主頁  > 學
生及家長相關  > 支援及資助  > 學生津貼）查看電子

申請家長指南，以參閱更多資料。此外，申請人亦可

登入電子平台參閱有關電子申請的「一般常見問題」。  
 

問 10：如申請人沒有「智方便+」帳戶，可否遞交電子申請？  

 
答10：申請人必須持有具數碼簽署功能的「智方便+」帳戶才

能遞交學生津貼電子申請。為照顧不同家長的需要，除

遞交電子申請外，家長仍可將填妥的紙本申請表格交回

學校辦理。  

 

紙本申請  

問 11： 表格 B 和表格 A 有何分別？  

 
答11： 學生津貼申請表格分為表格 B 和表格 A。表格 B 已預

印學生及申請人的基本資料（在上學年成功申請學生津

貼的原校就讀的學生適用）；表格 A 屬空白表格（本學

年取錄的新生或轉讀他校學生適用）。申請人可按照下

列情況填寫申請表－  

 
表格 B：  

 一般情況下，申請人只須核對預印資料正確無誤。

如沒有需要更改，便可在紙本表格底部的確認方格

加上「✓」號，簽署並透過學校送交本局辦理。  

 如表格 B 第 I 部分所列的主要學生資料（即學生英

文姓名、日校名稱或學校類別）需作更改，申請人

需填寫表格 A 申請。  

 如表格 B 所列其他部分資料需要更新（即主要學生

資料以外的資料），申請人請在有關資料的上方位

置用黑色或藍色原子筆以正楷作出修正（請勿使用

塗改液或改錯帶），並留空表格底部的確認方格，

再透過學校送交本局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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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A：  

 新入學學生、轉讀他校的學生、個別沒有獲教育局

提供表格 B 的學生，或需要修改主要學生資料的學

生，申請人需填寫表格 A 申請。  

 

問 12： 教育局將申請表格 A 上載網頁，讓家長下載使用。那

麼，家長可否直接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送交教育局？  

 
答12： 教育局將申請表格 A 上載網頁，是方便個別家長或學

生因遺失或損毀申請表而需要新表格填寫。由於申請需

要學校核實其學生身份，因此必須透過學校遞交申請。 

 

問 13： 如因個別學生未能在限期前遞交表格，以致學校未能在

指定限期前提交申請，可怎麼辦？  

 
答13： 如個別學生未能在指定限期前遞交申請，學校可分批將

已填妥的紙本表格及「通知書」交回教育局。  

 

問 14： 如有關學生是轉校生，家長可怎樣遞交申請？  

 
答14： 如有關學生是轉校生，家長可透過原校或新入讀學校申

請這項津貼，但不可重複申請。  

 
問 15： 家長已透過學校提交申請，可怎樣知道教育局已收到其

申請？  

 
答15： 教育局在收到有關申請後，會以手機短訊及／或電郵通

知家長。  

 
問 16： 申請表格 A 上要求家長選擇短訊通知的語言（中文／

英文）。如沒有選擇，家長能否收到短訊通知？  

 
答16： 如家長沒有選擇短訊通知的語言，便會收到中文的短

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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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7： 家長可透過甚麼渠道查詢其學生津貼申請進度？  

 
答17： 教 育 局 會 透 過 「 學 生 津 貼 系 統 」

（ https://stgsfile.edb.gov.hk）定期向學校發放學生津貼申

請的進度報告，方便學校了解申請的進度及就學生津貼

事宜與家長溝通。如個別家長就其學生津貼申請有進一

步查詢，可與教育局學生特別支援組觀塘辦事處聯絡

（電郵：stgenquiry@edb.gov.hk 或熱線：3850 2000）。請

提供學生姓名、學校名稱、家長姓名和聯絡電話，以便

跟進。  

 
問 18： 如家長收到教育局通知，表示填報的資料需要更正，學

生津貼更正表格亦已送學校，可怎麼辦？  

 

答18： 在填寫學生津貼申請表格時，家長應提供正確資料，如

學生姓名、申請人姓名、銀行帳戶號碼等，而銀行記錄

的帳戶持有人名稱必須與申請人姓名相同。如本局發現

家長所提供的資料不正確或不完整，會將填報資料的複

本表格送交學校代為跟進。家長收到本局通知後，須盡

快與學校聯絡，並將已更正的表格交回學校，以便處理

相關申請。  

 

發放津貼  

問 19：為何只透過銀行轉帳而非其他途徑發放津貼？  

 
答19：由於家長一般擁有本地銀行戶口，我們會透過銀行轉帳

向家長發放津貼。  

 

問 20：為何申請人姓名必須與銀行記錄的帳戶持有人名稱相

同？  

 
答20：由於津貼會透過銀行直接轉帳至申請人以個人名義開

立的銀行帳戶內，為方便銀行核實有關帳戶的資料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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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的姓名必須與所提供的帳戶的持有人名稱相同，否

則自動轉帳可能會被拒絕。  

 
問 21：為何要以個人名義開立的本地銀行帳戶收取款項？會

否接受家長以聯名帳戶收取款項？  

 
答21：為盡量避免引起爭議，我們不會接受以聯名帳戶收取款

項。  

 
問 22：家長如何得知已獲發款項？  

 
答22：教育局在成功發放津貼後，會以手機短訊及／或電郵通

知家長。  

 

教育局  

2023 年 9 月  


